




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

批 准 文 号 :浙 土 字 A[⒛ 18]-03唑

仙居县人民政府

田 △Jl l

申请单位

项目名称
仙 居 县 ⒛ 18年 度 计 tll弟 ⊥U扌’‘扒 廷 叹 川

沟干扌u‘ 次 [2018]-000227

批 准
省受理号

批准 |
吨 艹 l由 l音

申请l 地 类
吧  笨

o.482227.8827
水域及水利设

施用地
o.4822耕 地 27.8827

甘 宀 甫 汨 魂 +lh苤

0.1141 0.1141|铺 o,0999 其他农用地
园 地  | 0· 0999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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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.0781百

帜 o 2534 存量建设用地 o.0781

丨 林地 0 2534

未利用地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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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
草 地

公顷)

0.8929 新增建设用地
交通运输用地 0.8929

29,8033

其 中

征收集

体土迅
29.8033

其 中

农用地 29,7252 29.7252

利用国

有土她使用集怀

土地
陔减       公呀

串请合计 29.8033 a\fr Hr#ai+ 29.8033 a\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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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国土资源厅文件

 

 
 

 

 

 

浙土资函〔2018〕88 号 

 
  

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转发 
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台州市朱溪水库工程 

建设用地的批复》的函 
  

台州市人民政府： 
你市台州市朱溪水库工程建设用地已依法报经国务院批

准。现将自然资源部《关于台州市朱溪水库工程建设用地的

批复》（自然资函〔2018〕340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你们按照

批复要求，认真做好各项工作，按最新标准执行征地补偿，

落实补充耕地任务，做到“数量相等、质量相当、占水田补水

田”，对被占用耕地的优良耕作层要做好剥离和再利用工作。 
 
 
 

浙江省国土资源厅 
2018 年 10 月 22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

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台州市国土资源局。 

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      2018年10月22日印发 

 




